2018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优秀个人评选细则

（暂行）

学校研究生院按照学院研究生总人数10%的比例给学院分配研究生优秀个人名额。学院优秀研究生及优秀毕业研究生22个名额（2个名额给直博生），另外，学校给学院2个优秀学生干部和1名优秀研究生标兵名额。经学院评审委员会讨论，现对学院研究生优秀个人评选细则公布如下：

研究生一年级（6人，优秀研究生）
考虑第一学期成绩以及承担学生干部情况，计算公式为：

评分=60%成绩+40%学生干部加分

成绩为必修课成绩算数平均值；学生干部加分为百分制，其中院学生会主席及党支部书记加分为100分，学生会副主席及党支部委员加分为80分，其余学生干部加分为60分。

研究生二年级（7人，优秀研究生）
考虑学生文章发表情况。SCI一区加分：200+IF； SCI二区加分：90+IF；  SCI三区加分：50+IF。（依据积学奖学金评选规则）
研究生三年级（7人，优秀毕业研究生）
优先考虑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同学；其余同学按照文章发表情况综合评分，评分细则见研究生二年级计算方法。
直博生（2人，优秀研究生）

优先考虑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同学；其余同学按照文章发表情况综合评分，评分细则见研究生二年级计算方法。
优秀学生干部（2人）

至少担任过学生干部一年以上，在学院公共事务中做出突出贡献者。

优秀研究生标兵（1人）

符合优秀研究生、优秀毕业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的评选条件；在专业学习、科研创新、学科竞赛、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学生工作某一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或为学校做出特殊贡献者。

